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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派

9 月 19日上午，庭审如期进
行。面对法官和律师，吴先生一如
既往咬定“没有个人收入，靠儿女
赡养”，不愿支付小健的抚养费。

此时，符女士按照宋钦永的指
导，当庭出具了关键证据——吴先
生的银行卡及详细流水清单。“之
前我们夫妻的生活费都从这张工
资卡里取，分居后他就停了卡，而
且他还有生意上的固定收入。”

在证据面前，吴先生沉默良
久，态度逐渐缓和，承认每月有
2800元的固定收入。“要是按每月
2000元抚养费算，我的基本生活
都成问题。”吴先生表示愿意调解。

“父母有争执，孩子却是无辜
的。比起抚养费，小健的健康成长
更重要。”见时机成熟，刘燕从亲
情、法理两方面入手，对两人展开
调解。

调解中，双方又因一笔旧账起
了分歧：小健姨妈早年间曾向二人
借款1.5万元，因是现金交易无转
账记录。吴先生要求从抚养费中
扣除，符女士则称借款已用于日常

开支。
“夫妻生活的经济账本就难算

清，我认下这笔钱，从抚养费里扣，
儿子成年前的额外开销我自己补，
只愿事情尽快了断。”符女士略经
思索后，主动作出让步。看到符女
士作出让步，吴先生主动承诺一次
性支付扣除该笔借款后的14万余
元抚养费，并同意解除婚姻关系。

双方在调解协议上签字后，拿
到离婚证明的符女士，紧绷的神经
终于放松了下来。几天后，她定制
了三面锦旗，分别送给法援中心、
承办律所和法院。锦旗上“法律援
助暖人心 无偿服务解民忧”的字
样，是她对法援中心和宋钦永律师
最诚挚的感谢。

吴敏介绍，这次法律援助不
仅是琼山区法律援助工作的生动
缩影，更彰显了“和为贵”的司法
理念——没有冰冷的判决，只有
温情的调解，既守护了未成年人
的合法权益，又化解了家庭矛盾，
让法治阳光照亮每一个困境家庭
的未来。

证据面前显诚意
圆满调解促双赢

海口琼山法援中心为独自带娃妈妈提供法律援助，法官温情调解离婚案

为孩子争取到14万余元抚养费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连蒙

“事实上，每节法治课并非只是简单地上
课。课堂上，工作人员会根据在学校、课上了解
到的特殊情况进行干预和预防。”在课间聊天
时，和平南美未同心护苗工作站工作人员王志
豪介绍。

原来，在上一次进校园开展活动时，王志豪
发现本应升入初中的未成年人小陈在新学期开
学后仍未办理入学手续，存在失学风险，便立即
进行干预。

“我们了解到，小陈父亲长期外出务工，爷爷
奶奶年迈，仅能保障其基本生活需求，无力辅导
学业及开展有效家庭教育。”王志豪介绍，由于长
期缺乏家庭关爱与学习支持，小陈学习成绩下滑
明显，逐渐产生厌学情绪，最终未办理初中入学
申请手续，面临辍学困境。

核实情况后，工作站第一时间启动联动帮扶
机制，组建由街道工作人员、美兰区检察院未检
部门工作人员、辖区派出所民警等组成的专项帮
扶小组上门介入，形成“法治引导+心理疏导+家
庭指导”的综合帮扶模式。

介入后，民警向小陈父亲解读了相关规定，

帮助其深刻认识问题严重性。美兰区检察院未
检工作人员结合未成年人保护典型案例，深入剖
析过早脱离学校教育、缺乏有效监管可能引发的
成长风险。

“刚开始小陈有些抵触交流，但心理咨询师
以校园生活分享为切入点后，他便和我们坦言，
是因为学业压力较大，和父亲沟通太少，才对学
习产生厌烦心理。”王志豪介绍，最终经过专业的
引导与沟通，小陈父亲也深刻认识到自身监护失
职问题。

在小陈主动表达愿意重返校园的想法后，工
作站协同多方部门，为其开通未成年人入学保障
绿色通道，高效完成入学手续补办、学籍信息登
记等工作。最终，小陈顺利进入中学就读，回归
正常成长轨道。

工作站有关负责人表示，工作站下一步将继
续发挥资源整合、多方联动的平台优势，不断深
化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机制，为辖区内更多有需要
的未成年人及家庭提供精准化、专业化、温情化
的服务支持，切实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安全
防线。

多方协同，打通护苗“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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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感谢你们了！不
仅帮我拿到了抚养费，还
化解了我们多年的家庭矛
盾。”9 月 24 日，海口市琼
山 区 法 律 援 助 中 心 大 厅
内 ，未 成 年 受 援 人 小 健
（化名）的监护人符女士
将一面锦旗郑重送到工作
人员手中。

这温暖一幕的背后，
是法援中心、法院、律所
多 方 携 手 的 法 律 援 助 成
效，在离婚案件中为 7 岁
的小健争取到 14 万余元
的抚养费。

符女士将一面锦旗送到海口市琼山区法援中心。（采访对象供图）

“同学们，无论是谁想要带你们单
独出去，一定要提高警惕并拒绝，认识
的人也可能做出伤害你的事情，所以一
旦有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时和爸爸妈妈
说。”学生们踊跃提问，海口市美兰区
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干警李筱
彤一一解答，现场热烈讨论，这场护苗
普法宣传活动氛围达到高潮。

这是记者近日在海口市白龙中心
小学看到的学生与干警互动的画面。
据了解，为共同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成
长防线，构建司法与社区协同发展的
一体化保护体系，海口市美兰区人民
检察院与海口市美兰区和平南街道办
事处建立和平南美未同心护苗工作
站，进一步深化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
动工作成效。

海口市美兰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干
警李筱彤在讲座中与学生们互动。

记者黄君 摄

“如果你们是电影里的主人公，被别人伤害
了，你们会怎么办…”课堂开始，李筱彤深入浅出
地引导孩子们认识身体隐私部位，系统讲解性侵
的定义、识别方法及预防要点，帮助他们建立“隐
私保护”的基本认知。

同时，李筱彤以案释法，用电影故事的情节告
诉学生们在遭遇欺负时如何加强自我防范与应
对，让他们懂得使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李筱彤
还针对日常生活中的潜在风险设计提问，通过互
动游戏，强化他们对危险情境的判断能力，并传授
应对技巧。

为让学生们能在普法宣传活动中有效学习，
李筱彤还带领学生们共同唱朗朗上口的“预防性
侵害拍手歌”，将防性侵知识融入轻松的歌谣中，
帮助学生巩固所学内容，切实增强自我保护意
识。

活动结束后，学生们还沉浸在其中。学生小
符说：“开始上课的时候看到这些还会有些不好意
思，但是通过老师的讲课，我才知道，这其实是一
堂教会我们如何保护自己的重要课程。”

“老师的课教会了我很多，比如不要单独去偏
僻的地方，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礼物，熟悉的人也
不能完全相信，遇到危险要大声呼救，记住对方的
特征，第一时间告诉爸妈。”学生小姚说。

“未成年人由教育过程中的被动接受者变为
主动参与者，需要我们以学生看得懂、听得懂、记
得住的表现形式来传达相关法治信息，重视互动
参与。”李筱彤表示，除了增强了学生们的法治观
念和安全防范意识，她接下来还会为辖区涉罪及
严重不良行为未成年人提供法治教育、心理疏导、
行为矫治、亲职教育等方面的保护服务。

据统计，此次活动共有100余人参加。

互动学法，让学生们沉浸参与其中

分居夫妻要离婚
独自带娃妈妈无奈求助

今年9月初，符女士在朋友的建议下，
手攥着皱巴巴的租房合同，忐忑地走进琼山
区法律援助中心，向该中心主任吴敏讲述了
她的遭遇。

符女士与丈夫吴先生均为二婚，两人婚
后因家庭琐事导致感情不和，虽然生育了小
健，但也未能挽救破碎的感情。两人在分居
多年后都有了离婚打算，却在抚养费问题上
争执不下。符女士没有固定工作，每月给别
人打扫卫生仅有1500元收入，母子俩的房
租还得靠娘家资助。如今7岁的小健，开销
越来越大，她还得靠年迈的母亲贴补家用。

“老人年纪大了，我实在不忍心再拖累她，可
孩子总得吃饭、上学啊。”符女士说。

了解案情后，法律援助中心加快审核，
当天就将该案件指派到北京邦盛（海口）律
师事务所承办。因涉及未成年人，该律所
将案件指派给有多年未成年人援助经验的
海口未成年人律师团成员宋钦永律师承
办。宋钦永第一时间约见符女士母子俩，
一边安抚情绪，一边指导收集证据——符
女士的工资流水、小健的学籍证明、夫妻俩
的沟通记录……梳理材料、编写证据目录、
撰写起诉状，每一个细节，宋钦永都与符女
士反复确认。

诉求变更遇难题
法官释法破僵局

9月19日的开庭日期临近，事情突然
出现了转折。

符女士找到宋钦永，提出变更诉求
——希望吴先生一次性结清此后11年的
抚养费，“我怕日后有麻烦，想为孩子争取
一份稳定保障。”

宋钦永立刻修改起诉状，制作变更
诉讼请求笔录，并第一时间邮寄到琼山
区人民法院。考虑到符女士要做保洁工
作，他特意将庭前辅导安排在周末，详细
讲解法庭程序和注意事项，帮她做足准
备。

开庭前两天，承办法官刘燕的一个电
话让事情陷入僵局：“婚姻存续期间怎么会
有抚养费问题？当事人是不是有离婚想
法？”原来，吴先生此前已拒绝诉前调解，但
刘燕仍希望通过调解化解矛盾。

宋钦永当即带符女士赶到法院，刘燕
在沟通中发现，两人早已无和好可能，矛盾
积怨已久。为彻底解决问题、保障小健成
长，刘燕依据法律规定释明：将符女士追加
为具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处理抚养
费问题的同时，一并审理离婚诉求。

这一决定，为案件圆满解决埋下关键
伏笔。

省检二分院：

为师生上法治“必修课”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吴静怡 马

宏新 通讯员吴维翔）近日，省检二分院案件
管理部干警张小龙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乐
东黎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开展“检爱同行 预防
校园欺凌 共护安全成长”主题宣讲，为700余
名师生送上一堂有趣味、有效果、有意义的法
治“必修课”。

主讲人深入剖析校园欺凌典型案例，生动
直观讲解语言欺凌、肢体欺凌、社交孤立、网络
欺凌等常见欺凌形式，让师生更加清晰地分辨

“打闹”与“欺凌”的本质区别，进一步强化学生
对校园欺凌的自我预防能力和判别能力。同
时，采取情景互动的方式，邀请在场学生模拟遭
遇语言侮辱时如何回应、被欺凌了该怎么做，引
导同学们树立“拒绝欺凌、勇敢说不”的法治意
识，提高校园欺凌应对处置能力。

此次法治宣讲活动，将法律知识转化为学
生听得懂、用得上的“安全指南”，同学们表示
十分受益，既明白了平时不能做欺凌者，也掌
握了如何识别和应对欺凌行为。

儋州：

开展防欺凌普法宣传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许光伟 马

宏新）近日，儋州市司法局木棠司法所联合木
棠镇妇联等部门走进木棠中学，为该校师生带
来一场以“抵制校园欺凌，营造和谐良好校园
环境”为主题的防欺凌专题普法宣传活动。

活动中，工作人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
学生们详细讲解什么是校园欺凌，剖析校园欺
凌带来的严重危害。通过真实案例的警示，引
导学生们深刻认识到欺凌行为绝不可为。工
作人员还重点普及与校园欺凌以及性侵相关
的法律法规，明确了欺凌行为与性侵行为可能
需要承担的民事、行政甚至刑事责任，告诫学
生们要敬畏法律，规范言行，争做知法、懂法、
守法的好少年。

屯昌：

检察长上专题法治课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蒙职宇

通讯员简海丹）近日，屯昌县检察院党组书
记、检察长宁丽在屯昌中学为全县各中小学、
幼儿园3000余名教育系统职工上专题法治
课。

授课采用“主会场+分会场”的形式，内容
围绕立足“四大检察”职能，筑牢未成年人司法
保护屏障、深化“一号检察建议”落实，织密校
园安全防护网、落实强制报告制度，打通未成
年人保护“信息壁垒”、加强师风师德建设，争
做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四个方面展
开，授课内容主题突出，结合未成年人学习生
活实际与屯昌县相关典型案例，以案说法，引
导教职工能够认识到新时代学法、懂法、守法、
用法的重要性。


